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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216号”文核准，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发行了882.5057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8,250.57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17]765号”文同意，公司88,250.57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已于2017年12月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时达转债”，债券代码

“128018”。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女

士、纪翌女士共计配售时达转债1,845,714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91%。 

截至2021年9月14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

萍女士、纪翌女士已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时达转债合计1,265,761

张，占发行总量的14.34%。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

控制人刘丽萍女士、纪翌女士持有时达转债579,953张，占发行总量的6.57%。 

2021年10月26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

人刘丽萍女士通知，纪德法先生及刘丽萍女士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其

所合计持有的579,953张时达转债全部实施转股，转股价格为7.36元/股，共获得股

数7,879,795股。本次转股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

刘丽萍女士、纪翌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数193,889,698股，占2021年10月25日总股本

的比例为29.5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前后持股明细如下： 

序号 姓名 
转股前持股数

（股） 

占转股前2021年

10月20日总股本
比例（%） 

转股后持股数

（股） 

转股后占2021年

10月25日总股本
比例（%） 

1 纪德法 110,915,804 17.23  118,608,263  18.08 

2 刘丽萍 39,221,160 6.09  39,408,496  6.01 

3 纪翌 35,872,939 5.57  35,872,939  5.47 

合计 186,009,903 28.90 193,889,698 29.55 



本次转股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先生及实际控制人刘丽萍女士、

纪翌女士将不再持有时达转债。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日 


